[bookmark: _GoBack]《投标公司资料预审公告》
为规范医用耗材采购前期的论证，投标人除应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外，请各投标人按时、按所列顺序、完整提供如下材料一份，不适用除外，复印件须清晰并加盖公司章，并于报名成功后5个工作日内将以下资料提交我院设备器材科进行资格预审：
1. 投标产品报价清单（纸质版及电子版）。
2.生产厂家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。
3.总代理商或者一级代理商三证。
4.生产厂家产品授权函，代理级别情况说明。
5.《法人授权书》和公司对投标人的授权证明文件、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6.税务登记表1份。
7.组织机构代码证1份。
8.《医疗器械注册证》及附表、制造认可表或注册登记表和附页。
9.产品相关资料（含彩页；通过美国FDA认证或欧盟CE认证的投标产品，须提供认证机构出具的相关认证证书复印件及有效中文翻译件, 海关报关单等）。
10.独家产品证明（含专利证书）。
11.报价资料真实性保证函。
12.销售过的同型号产品的发票或合同复印件（广州市3家以上医院）。
13.投标产品市场调研表。
14.其他材料。

